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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令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3 日 

農漁字第 1051346900 號 

修正「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部分條文 

主任委員 曹啟鴻 

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六 條  申請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聘人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正本經核對無誤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二、學歷證件正本及影本（正本經核對無誤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三、經歷證件正本及影本（正本經核對無誤後退還申請登記人）。 
四、無第三條第一項所定情形之切結書。 
五、 同意主管機關委請相關機關（構）查詢申請登記人之債信、刑案、素行及考

核資料之同意書。 
   前項各款文件應於登記時備齊，交付受理登記機關。文件不齊者，不予受理登

記；其需增補資料者，應於登記截止日前交付受理登記機關，逾期不予受理。 
   主管機關為審核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資格，應洽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票據交換所及司法、檢察、警察等相關機關（構）依法提供債信、刑案、素行及

考核等資料；相關機關（構）應予協助。 
第 七 條  受理登記機關為辦理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定，應組成審查評

定小組；其成員七人至九人，由中央主管機關首長、直轄市長或縣（市）長就漁政、

金融（財政）、戶政、教育、警政、法制等相關機關（單位）代表、學者專家派聘

之，並自成員中指派召集人、副召集人各一人。 
   前項審查評定小組會議，應邀請政風人員列席，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且擔任主席，

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受理登記機關應於登記截止之日起二十個工作日內完成總幹事候聘登記人資格審

查；經審查結果不符本法第二十六條之一規定或有第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敘明理由通知其本人，有異議者，應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檢附有

關資料，向受理登記機關申請復審，並以一次為限；逾期申請者，受理登記機關應不

予受理。 
   受理登記機關對申請復審案件，應於受理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召開審查評定小組會

議完成復審。 



行政院公報 第 022 卷 第 129 期  20160713  農業環保篇 

28724 

   受理登記機關應於完成復審審查或確認無復審情事之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完成准

予登記者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現之成績評定，並造具名冊，報送中央主管機關辦理面

談。 
   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定，在全國漁會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之；區漁會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之。 
   審查評定小組對總幹事候聘登記人所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定之資料，以候聘登記

人於登記截止日前所檢送之證明文件為限。 
第 十 條  漁會理事會召開聘任總幹事會議，應於開會七日前將會議種類、時間、地點連同

敘明聘任總幹事之議程，以書面通知理事，並報請主管機關指派指導員列席。 
   主管機關應指派指導員列席漁會聘任總幹事之理事會會議。 
   漁會應依規定格式自行印製聘任總幹事表決票，蓋用各該漁會圖記，並於開會當

日交予指導員查驗無誤後，點交漁會保管。 
   漁會召開聘任總幹事理事會會議時，出席理事應親自簽名領取聘任總幹事表決

票，並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於表決票上以記名行之。 
   漁會應於前項聘任總幹事表決票開票完畢後，當場將各出席理事之聘任結果記明

於聘任總幹事表決紀錄表一式二份，一份記載於會議紀錄為附件，另一份併同聘任總

幹事表決票集中包封並於封面書明漁會名稱、屆次、種類、表決票張數及年、月、

日，由指導員會同會議主席驗簽後，交由漁會妥為保管，並於次屆總幹事完成聘任後

銷毀之。 
   漁會完成總幹事之聘任後，應將受聘總幹事名單函報該管主管機關，並副知中央

主管機關及其上級漁會。 
第 十六 條  漁會總幹事候聘人之遴選，其評審項目規定如下： 

一、學歷。 
二、經歷。 
三、品德操守。 
四、工作表現。 
五、面談表現。 

   前項評審項目之計分基準如附表。 
   漁會總幹事候聘人之遴選，依前項所定基準計算總分，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學歷、經歷、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現合計分數未達四十分者，不予辦理面談程

序。 
二、 現任漁會總幹事屆次考核成績達九十分以上，且其品德操守無不良紀錄之績

優者，申請登記原漁會總幹事候聘人時，其他候聘登記人之學歷、經歷、品

德操守及工作表現合計分數未達六十分者，不予辦理面談程序。 
三、 總分未達七十分者，不予評定為合格人員；七十分以上者，評定為合格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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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  漁會總幹事之聘任，應於該漁會屆次改選，理事會成立後六十日內，完成理事會

合法聘任決議、發給聘任通知書及總幹事受聘人報到就職。 
   未能依前項所定期限完成總幹事之聘任時，主管機關應於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

日內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並踐行遴選作業程序；理事會並應於中央主管

機關造具合格人員名冊送達漁會之日起六十日內完成總幹事之聘任。 
   前項重新公告遴選合格人員名冊經理事會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均不聘任

時，該理事會會議紀錄應詳實記載程序與結果，主管機關於該會議紀錄送達之次日起

十五日內應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並踐行遴選作業程序。 
   前二項總幹事之聘任，屆期仍未能產生時，主管機關應依前二項規定重行辦理，

至總幹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第 十八 條  漁會總幹事於該屆中途出缺時，主管機關應於出缺之日起十五日內重新辦理總幹

事候聘人登記公告，並踐行遴選作業程序；理事會並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合格人

員名冊送達漁會之日起六十日內完成總幹事之聘任。但其所遺任期不足一年者，不辦

理遴選，並依本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定順序暫行代理。中途出缺係因屆齡退

休者，得於退休生效日前，先行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 
   前項重新公告遴選合格人員名冊經理事會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均不聘任

時，該理事會會議紀錄應詳實記載程序與結果，主管機關於該理事會議紀錄送達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應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並踐行遴選作業程序。 
   未能依前二項前段所定期限完成總幹事之聘任時，主管機關應依前二項規定重行

辦理，至總幹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第十八條之一  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或前條規定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前經中央主管

機關於同屆次評定合格之總幹事候聘人重新登記於原漁會時，經審查其符合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且品德操守無不良紀錄者，無須辦理成績評定及面談程序，中央主管機關

逕予評定為合格人員。但登記其他漁會者，仍應踐行遴選程序。 
   前項經評定合格人員為現任漁會總幹事者，其重新登記於原漁會時，不受本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限制。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現任漁會總幹事屆次考

核成績達九十分以上，且其品德操守無不良紀錄之績優者，重新申請登記於原漁會

者，有其他候聘登記人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計分基準計算總分達七十分以上時，中

央主管機關應予評定其他候聘登記人為合格人員，不適用第十三條規定。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